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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为解决

开具银行承兑汇票、融资贷款、进口付汇等业务的银行信用额度问题，向招商银

行深圳景田支行等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具体如下： 

（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南头支行 

公司因经营需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南头支行申请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2.5 亿元、期限为 1 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二）招商银行深圳景田支行 

公司因经营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田支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2亿元、期限为 1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三）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公司因经营需要向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期限

为 1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四）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公司因经营需要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

亿元、期限为 1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五）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公司因经营需要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1亿元、期限为 1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六）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公司因经营需要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期限为 1 年的综合授信额度；另外，票据池额度 1 亿元，期限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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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公司因经营需要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

亿元、期限为 1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八）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公司因经营需要向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期

限为 1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九）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公司因经营需要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 4亿元、期限为 1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以上信用额度若为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需由宁波市瑞康光

电有限公司、上海瑞丰光电子有限公司担保；若为宁波市瑞康光电有限公司和上

海瑞丰光电子有限公司使用，需由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担保。 

公司本次申请银行授信额度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28日 

 




